迪庆州2015年住房保障工作报告
一、取得的成效

   2015年，全州筹集建设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数2445套（户），基本建成套数2973套（户），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29000万元。其中，建设公共租赁住房295套，面积14750平方米，德钦县55套，面积2750平方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建设240套，面积12000平方米。城市棚户区改造2045户，香格里拉市500户；维西县1000户；德钦县250户；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400户，由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新增租赁补贴450户，维西县300户，德钦县150户。

   全州住房保障部门紧紧围绕目标任务，按照省、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的总体要求，全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截止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保障性安居工程100 %的开工，完成投资67563.01万元；保障性住房分配入住1635套，城市棚户区改造竣工验收1524户，有效解决了近9000多人住房困难的问题。从整体上说，全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措施有力、工作扎实、效果明显。

 同时，按照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通知要求，结合全州住房保障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住房保障“十二五”期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提出了“十三五”全州住房保障工作目标任务和工作思路。

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强化落实责任。一方面，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及时与发改、财政、国土等部门下达建设计划指标数，并与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另一方面按照局下达经济目标责任书，制定了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与责任人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明确了工作任务和考核办法。

    2、注重政策学习和业务培训工作。一是认真学习“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活动相关资料和知识读本，做好读书笔记和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从而加强科室自身建设，提高了工作人员思想素养。二是参加全省经验交流会。三是组织三县（区）住房保障工作人员参加省厅昆明业务培训班。四是邀请省厅专家赴我州进行专题培训。

3、认真落实人大审议和办理委员建议提案。2014年，州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在开展了全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调研的基础上，听取和审议了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表州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并提出了四条审议意见：一是科学规划；二是加强管理；三是创新机制；四是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推进力度。按照审议意见，迪庆州住建部门积极转变工作思路，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努力向省厅和省级相关部门汇报，并得到了上级的关心和支持，保障性住房工程得到了有力的推进。在2015年7月31日召开的州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给予充分肯定。认真办理政协委员的议案，今年由科室办理两件委员的议案，按照议案的内容和要求，积极主动与委员面对面沟通协商，获到委员理解和支持，对答复工作很满意。

4、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工作。按照国家、省住房保障政策体系的精神，结合迪庆州的实际，不断完善我州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先后制定《关于调整州级学校周转房租金标准的通知》、《关于乡镇各类周转房租金标准统一核定的通知》，按照迪庆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迪庆州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2015年7月-8月积极配合发改、财政、审计等部门做好州级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成本核算工作，并组织召开相关部门意见反馈会，向州政府提交出售价格建议方案，在第十二届州人民政府38次常务研究通过。这些政策的出台，盘活现有资产管理，有效地缓解建设资金缺口压力大的问题，有效地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5、重视信息和统计工作。按照国家、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实行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全面落实了信息公开制度，在当地政府网及时、准确公开建设计划、完成情况、分配管理等信息；重视统计工作，安排专人与统计部门衔接，负责相关数据统计和核实上报工作。

6、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围绕审计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地部署整改工作，针对提出的问题，认真梳理、逐条对照、逐一整改，并按时将整改情况上报审计部门。通过审计工作，住房公积金净收益、房地产开发税10%，土地出让金5%得到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建设资金压力的问题得到缓解。

7、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调研指导和专项检查工作。今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抓好到基层调研指导和专项巡查工作，是做好这五年的总结和编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环节。先后有国家住建部政策法规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住建部住房保障司、政协迪庆州委员会相关领导对全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和巡查工作，工作组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存在的困难和提出的建议，形成报告专题向有关领导汇报。

8、抓好督促检查工作和月报告制度工作。按照省厅关于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巡查的工作要求，提出我州的贯彻落实意见，采取不定期到县（市）区，深入项目点督查项目进展情况，并形成专题报告向局主要领导汇报。为切实推进工作进度，落实责任，跟踪工程进展，建立每月月初向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州政府督查室、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通报保障性安居工程进展情况。

    住房保障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局党组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县住建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也离不开各科室关心帮助。同时也凝聚全州住房保障部门人员心血和汗水。

 三、存在困难和问题

   住房保障工作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亟需改进和完善的工作，一是学校周转房委托教育系统自行管理，但管理不规范，档案资料不健全和完善，房源闲置较多，租金收取不及时。二是项目前期工作不扎实，三县（区）未提前谋划项目前期工作（项目拟建用地报批、项目可研编制及报批、项目初步设计报批、施工图审查），影响开工率及投资进度上报。三是管理工作不足。

四、2016年工作计划

   1、继续抓好在建项目督查工作。

   2、继续抓好审计跟踪工作和督促各责任单位抓好审计整改落实工作。

   3、督促各责任单位抓好新项目开工，并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